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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文和實驗小學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壹、 依據 

一、 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及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三、 市府 108年 05月 03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80504774號辦理。 

貳、目的 

一、 建立校園重大偶發事件通報管理系統。 

二、 增強學校對偶發緊急事件應變能力。 

三、減輕學生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急症病情。 

四、增進校園共識與師生家長間的聯繫管道。 

五、避免處理過程引發衝突或法律糾紛。 

叁、處理原則  

一、學生的安全與急救為第一要務，應本「發現快、反應快、處理快」三快原則。 

二、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 

三、如遇到無法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舒解，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孩子帶回自行照護或協

助送醫處理，避免發生處理照護責任糾紛。 

四、注意自我保護，處理過程中避免被傳染疾病或引起醫療糾紛。 

五、確實紀錄、給予分析追蹤，以便瞭解校園安全及傷病的狀況，作為校園安全改善與教育計畫依據。 

肆、處理時機  

一、 事前預防 

（一） 成立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參閱附件一）、建立緊急傷病處理作業流程圖(附件三)、參閱健

康中心救護之後送處置的優先順序參考表處置(附件四) 

（二） 建立緊急事故通報系統（參閱附件二），迅速有效處理意外事故。 

（三） 學務組加強安全教育工作，隨時要求學生遵守校規及公共秩序，共同營造優質的學習環

境。 

（四） 落實導師責任制及導護工作，利用集會時間宣導及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禁止學生在

教室內、走廊、中廊…等地點，進行追逐、推拉、推擠…等危險性動作；禁止學生在校

門口內、司令台、中廊、…進行打球、追逐，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入校，以確保校園安全。 

（五） 導師或任課教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有因病請假之學生請通報護理師，以便

學校及早做適當的處理。 

（六） 落實安全工作管理，結合社區家長人力資源，確保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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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務組落實學校教職員工生急救教育訓練，於必要時適時提供協助。 

（八） 學校之急救器材設備，護理師應定期保養、維修與更新，並須熟練急救技能與正確使用

器材，以適時掌握急救效能。 

（九） 特別教室【自然、美勞等】學務組應訂定使用規則，並公布於該教室，減少傷害發生。 

二、事件發生時處理（參閱附件一、附件三、附件四） 

（一） 由在場發現之教職員工生，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依狀況將受傷（患病）學生送至健康中

心或通知護理師到場救護（護理師未到達前，任課教師或發現者須先行急救措施並給予安

全環境），如有必要則聯絡 119救護車送醫治療，並立刻通報教導處及導師。 

（二） 事故發生時，若護理師不在，教師應掌握急救處理原則處理並維持其生命徵象且同時通報

教導處，依實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就醫。 

（三） 特別教室發生意外事故時，任課教師應先掌握急救原則（特別是眼睛強酸鹼侵蝕時應立即

現場沖水處理再送至健康中心），立即先行施予急救，同時請鄰近教職員工同仁通知護理

人員到場處理。 

（四） 疾病或事故發生後，可自行至健康中心的同學，應由師長或同學陪同至健康中心。無法自

行至健康中心的同學應由師長或同學通知護理師前往處理並通知教導處支援。 

（五） 疾病或事故發生發生時，若護理人員因公差休事病假不在時，由其職務代理人、現場教師

及相關行政人員自行依其傷病狀況予以照護並處置。 

（六） 輕度受傷(非緊急): 

1.簡易護理→返回班級。 

2.簡易傷病急症照護後,需門診治療或休養時,由導師通知家長接回就醫休養。 

3.傷病情況特殊時導師寫聯絡簿或電話知會家長;必要時護理師填寫傷病通知單告知家 

  長。 

        (七) 中度受傷(次緊急): 

              1.傷病急症處理後,需送至校外就醫時,由導師聯絡家長並接回就醫。 

              2.若聯絡不到家長或家長無法到校接送且需就醫治療者: 

                  (1).由總務處(若不在校,教導處代理)聯繫協助送醫之車輛，請求 119救護車前來支 

                      援送醫。  

                  (2).護理師協助送個案至醫院就醫期間,其健康中心業務及傷病處置由職務代理人代 

                      理,職務代理人由教導主任指派,若無指派則代理順序依序為:學務組長→幹事→ 

                      教導主任→教務組長→該學生班導師. 

                  (3).當護理師不在,需請求 119救護車送醫治療時,則由教導處指派人員隨行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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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4).如需課務調整由教務組長協助課務處理。 

          (八) 重度及急重度受傷(緊急處理)→【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附件一、附件三】 

     由總務處(若不在校,教導處代理)通報 119救護車協助後送個案至醫院治療；護理

人員或教導處之指派人員做好必要救護處理，並立即護送就醫。並請導師或學務組儘快

聯繫家長或監護人到校隨同救護車就醫或至醫院會合，到院後將傷患交付家長繼續醫療

照護。 

    三、事件發生後追蹤處理 

        1.教導主任：重大傷病事件-向主管機關報備（為學校統一對外窗口），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 

與分析及通報教育局及駐區督學. 

        2.總務主任：加強設備安全維修. 

        3.學務組長：完成案例建檔並通報校安中心. 

        4.教務組長: 安排代課、停課、補課事項 

        5.輔導老師: 安撫學生及心理輔導,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6.導    師: 協助辦理平安保險、安撫學生及追蹤就醫、心理輔導、協助家長善後處理. 

        7.健康中心：完成相關傷病紀錄及建檔，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 

        8.幹    事: 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 

        9.校方探視關懷慰問當事者. 

 伍、學生送醫要點 

     一、護理師或老師、相關行政人員陪同學生緊急傷病護送就醫，請人事依相關規定給予協助。  

 二、學生如在校區外發生疾病或事故傷害，接獲通知之教職員工應通報教導處前往協助處理，並聯 

     絡學生家長，了解情況後陳報校長。 

 三、遇團體食物中毒或重大意外傷害事件，應先聯絡一一九，並向市府教育局及衛生局報備。  

陸、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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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關廟區文和實驗小學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成員及任務編組 

編組職別 職              掌 
負   責   人   員 

單位職稱 分機 代理人 

總 指 揮 官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2.宣布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3.宣布與解除警戒狀態. 

4.與社區醫療資源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並獲社區資

源支持. 

5.統籌對外訊息之公布與說明(校長指派並依事件

發生狀況,請總務主任或教導主任說明). 

校長 11 
1.教導主任 2.

總務主任 

副 指 揮 官 

1.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2.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3.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4.校內各單位之執行及協調. 

5.視情況通知警察局. 

6.依事件發生狀況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說明. 

教導主任 12 總務主任 

學 務 組 

1.協助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協助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3.校外醫療院所及救護之聯繫. 

4.支援健康中心相關業務及急救救護. 

5.檢傷分類、清點人數. 

6.引導師生疏散方向. 

7.協助現場秩序管理. 

8.辦理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 

9.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安通報. 

組長 學務組長 12 教務組長 

組員 科任老師  12  

總 務 組 

1.聯繫協助送醫之車輛，撥打 119，安排就醫醫院. 

2.設備支援、清點及安全維護、善後物品復原及清 

點器材. 

3.協助救護經費籌措. 

4.負責協調學生護送之工具. 

5.必要時協助護送. 

6.現場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救護車輛引導. 

7.現場處理-維護及線索保留與清理. 

組長 總務主任 13  教導主任 

組員 保全 13  

緊急救護組 

 

 

1.備齊、佈置緊急救護中心. 

2.實施緊急急救救護處置及後送. 

3.協助個案身心復健. 

4.協助辦理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 

5.充實、管理、運用傷病處理設備.  

6.學童相關資料之建立及記錄 . 

7.辦理學生保險理賠申請. 

組長 護理師 16 

 

 學務組長 

 

組員 幹事 29  

教 務 組 

  

1.負責聯絡各組及支援單位，協助連絡家長及向家 

長說明. 

2.協助總指揮官掌握各組資訊. 

3.安排代課、停課、補課事項. 

4.協同辦理急救教育研習.  

5.導師安撫現場學生立即連繫家長，協助學生辦理

請假相關事宜. 

6.導師連絡家長及向家長說明. 

 

組長 教務組長 12 學務組長 

 組員 該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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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文和實驗小學  緊急傷病處理作業流程圖 

                                                                                                                                                           

                                                                                                                                                   

   （患者意識清醒，可行走）                                   （患者意識不清，無法行走）                                 

 

 

 

 

 

                                                    

（輕傷） 
                                （ 需急送醫院 ）  

                                                                      

                 

 

 （傷患就醫情況回報給教導主任通報校長） 

                    

校內教職員生 突發疾病或事故傷害 

由目擊者依急救原則處理並通報健康

中心護理師赴現場處置. 

由目擊者(或師長派員)陪同至健康

中心或自行至健康中心. 

現場處置評估: 

   1.有無生命危險? 

   2.是否需緊急送醫? 

1.簡易傷病照護:擦藥、

包紮、傷口處理或休息後

返回教室上課. 

2.簡易傷病急症照護後,

需門診治療或休養時,由

導師通知家長接回就醫

休養. 

3.視傷病情況導師填寫

學生聯絡簿或電話知會

家長;必要時護理師填寫

傷病通知單告知家長. 

1.傷病急症處理後,需

送至校外就醫時,由導

師通知家長並接回就

醫. 

2.若聯絡不到家長或

家長無法到校接送且

需就醫治療，由總務處

(若不在校,教導處代

理)聯繫協助送醫之車

輛，請求 119救護車前

來支援送醫。 

副指揮官：*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指派專人陪同護送就醫. 

(教導主任)   *為學校統一對外窗口. 

          *視情況通知警察局. 

總務組：*聯繫協助送醫之車輛，撥打119，安排就醫醫院，必 

         要時協助護送. 

        *現場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設備支援及安全維護. 

        *現場處理→線索保留與清理、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 

         材. 

學務組:*現場秩序維護、校外醫療院所及救護之聯繫. 

       *檢傷分類、支援健康中心相關業務及急救救護. 

       *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安通報. 

教務組:*安排代課、停課、補課事項. 

       *導師-安撫現場學生並立即連繫家長，協助學生辦理請 

        假相關事宜. 

       *導師-連絡家長及向家長說明. 

緊急救護組:*實施緊急急救救護處置及後送. 

*護送人員:到院後盡速向學校(教導處)回報送醫地點及處理情 

          況. 

1.教導主任：向主管機關報備（為學校統一對外窗口），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及通報教育局及駐區督  

           學 . 

2.總務主任：加強設備安全維修 . 

3.學務組長：完成案例建檔並通報校安中心 . 

4.輔導老師 : 安撫學生及心理輔導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 

5.導     師 : 協助辦理平安保險、關懷學生及心理輔導、協助家長善後處理 . 

6.健康中心：完成相關傷病紀錄及建檔，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 . 

7.幹     事 : 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 . 

8.校方探視關懷慰問當事者 . 

結案 

次緊急 非緊急 緊急 

對外訊息發布-由校長指派人員並依事件發

生狀況,請總務主任或教導主任說明. 

http://www.klgsh.kl.edu.tw/klg300/sb-9-4.htm#_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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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關廟區文和實驗小學校園中重大偶發事件通報作業流程表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發生階段 

 

      1.事件發生 

 

       2.處理 

 

 

 

       3.通報 

 

 

 

      4.追蹤輔導 

 

 

 學 校 

 

 

 

   處理及通報階段 

 

  學 校 

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警察局 

消防局 

 

 

追蹤輔導階段 

 

  

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附件四 

 

 

 

 

 

 

 

 

 

 

 

 


